江西泰豪教育基金会监督管理制度
为加强江西泰豪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财务管理，强化财务监督，依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结合基金会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制度。
第一条  基金会财务监督主要包括对预算管理、收入管理、支出管理、资产管理等的监督。
[bookmark: _GoBack]第二条  财务监督检查的原则是：外部监督与内部检查相结合；账务检查、实物检查和现场检查相结合；实行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督。
第三条  财务监督检查工作职责：
（一）自觉接受国家审计署、民政部、税收等监管部门的监督，接受上级主管单位审计与监督。
（二）财务监督检查机制，建立、健全内部财务管理制度。
（三）财务、项目部在日常工作中加强财务、项目监管自查工作，自觉接受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工作。
（四）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每年要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基金会年度财务审计，并在相关的网站披露财务信息。
第四条  预算管理监督：基金会每年按时编制财务预算方案，财务预算经理事会审议批准后执行。基金会财务管理部监督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定期分析项目预算执行进度，针对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并将年度预算执行结果向理事会报告。
第五条  收入管理监督：基金会遵守法律法规，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组织收入。收入必须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使用符合国家规定的票据。基金会根据各项收入用途严格划分为限定性收入和非限定性收入，各项收入全额进入基金会账户，由财务管理部统一管理、统一核算。捐赠方有权向基金会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捐赠人的查询，基金会应当及时如实答复。
第六条  支出管理监督：基金会根据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的业务范围使用资产。财务管理部要认真审查每笔费用的开支是否真实、合法、合规。加强成本核算，严格控制各项开支，认真审查支出的内容和金额，不得伪造、变造借款报销凭证，序列支出等。保证业务资料合法、真实、及时、准确、完整。
第七条  资产管理监督：资金的使用必须严格按照基金会业务范围和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执行。基金会的财产及收入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私分、挪用。
（一）现金管理：加强现金收支、现金安全管理。超库存现金应及时存入银行；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原则；严禁白条抵库和任意挪用现金。
（二）应收款管理：准确掌握应收款数额以及资金回笼情况，并及时加以清理。对长期未收回的应收款，应分析原因，制定措施，加大催收力度。
（三）人员调动或离职时，应监督其财务款项和固定资产的回收及移交。移交人、接收人、监交人均应签字。
第八条 基金会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组织的年度检查。
第九条 基金会通过登记管理机关的年度检查后，将年度工作报告在登记管理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公布，接受社会公众的查询、监督。
第十条  基金会接受税务、会计主管部门的监督。
第十一条 基金会每年接受会计师事务所对基金会账务进行审计，并在登记管理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公布基金会的财务报表，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二条 本制度经2024年1月6日理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自通过之日起施行。由基金会理事会负责解释。

